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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锦裕传家终身寿险条款 

感谢您选择了光大永明人寿。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在阅读本条款前，请您注意阅读提示和说

明。 

阅读提示 

您所享有的重要权益 

本合同所提供的保障 ..........................................................  第 十 条 

您在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  第 二 十 条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第 十 一 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您应该及时通知我们 ..........................................  第 十 二 条 

如何申请保险金 ..............................................................  第 十 三 条 

如何给付保险金 ..............................................................  第 十 四 条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请您慎重决定 ............................................  第 二 十 条 

释义 ........................................................................  第 六 部 分 

说明 

我们 ： 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 ： 指投保人。 

保险条款 ： 指本条款。 

 

 

  

光大永明人寿[2019]终身寿险 36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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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您与我们的合同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单、投保提示以及与本合同有关

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见释义 1）计算。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0 周

岁（指出生满 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 70周岁。 

第三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您向我们提出投保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自本合同成立且我们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的生效时间以保险单载

明的日期为准，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单周年日（见释义 2）、保险单年度（见释义 3）、保险单月份和保险费到期日（见

释义 4）均以本合同生效日为基础计算。 

第四条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计算。 

第五条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与支付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如果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支付首期保险费以后，您应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到期日向我

们支付续期保险费。 

第六条 基本保险金额 

一、 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投保时的合同基本

保险金额须符合我们当时的投保规定；若您拟变更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应根据我们届时的

规则向我们提出申请，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准。 

二、 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首个保险单年度，年度基本保险金额等于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险单年度起，

各保险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险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1.035。若本合同的

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年度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准重新计算。 

第七条 保险合同的中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中止： 

一、 保险单借款后，本合同现金价值净额（见释义 5）为零时； 

二、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付清当期保险费； 

三、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中止情形。 

特别提示与说明：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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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保险合同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一、 被保险人身故或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见释义 6）； 

二、 您申请解除本合同； 

三、 因本合同条款所列情形而效力中止，且在 2 年内未按【合同效力的恢复】条款办理复效； 

四、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终止情形。 

第二部分 我们提供的保障 

第九条 等待期 

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90日内（含当日）为等待期。 

第十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见释义 7)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

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

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满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按以下约定向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的，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

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释义8）。 

（二）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见释义 9)之前（含当日）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的，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 周岁 160% 

42-61 周岁 140% 

62 周岁及以上 120%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之后（不含当日）身故，且被保险人身故时已年满 18周岁的，

我们将按以下三项金额中的最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 周岁 160% 

42-61 周岁 140% 

62 周岁及以上 120%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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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对应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二、 高度残疾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我们将按被保险

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

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满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

的，我们将按以下约定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且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未满 18周岁的，

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之前（含当日）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且被保险

人高度残疾时已满 18 周岁的，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

度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被确认高度残疾时的

年龄 

给付比例 

18-41 周岁 160% 

42-61 周岁 140% 

62 周岁及以上 120% 

2、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若被保险人于交费期满日之后（不含当日）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且被保

险人高度残疾时已年满 18 周岁的，我们将按以下三项金额中的最大者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

付高度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被确认高度残疾时的

年龄 

给付比例 

18-41 周岁 160% 

42-61 周岁 140% 

62 周岁及以上 120% 

2、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对应保单年度的年度基本保险金额。 

特别提示和说明： 

1、我们仅承担本合同中的“身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责任中的其中一

项保险责任，我们给付其中任何一项保险金之后，本合同终止。  

2、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的高度残疾情形时，我们仅给付一次高度残疾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3、若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本合同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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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准，各期保险费、年度基本保险金额和现金价值按照变更后的合

同基本保险金额计算。我们将按照变更后的保险费、年度基本保险金额和现金价值承担

相应的保险责任。 

第十一条 责任免除 

本合同生效后，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的，我们

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的责任： 

1.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释义 10）；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释义 11）、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释义 12）或驾驶

无有效行驶证（见释义 13）的机动车（见释义 14）；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若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

价值；被保险人高度残疾的，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2项至第 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我们

将于收到下列证明材料后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1.本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见释义 15）。 

第三部分 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第十二条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

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

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第十三条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应依据下列方式办理： 

一、身故保险金申请 

若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

理赔： 

1. 本合同； 

2. 身故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身故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证明监

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7 

 

3.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或

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的裁判文书；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  

若被保险人高度残疾，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

我们申请理赔： 

1. 本合同； 

2. 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

够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3. 我们认可的医疗机构（见释义 16）出具的诊断证明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与本合同

定义的高度残疾释义相符合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鉴定书；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第十四条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3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

的，在 30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

后 10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第 30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

外，我们将从第 31日起按超过天数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上述 30日期间会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

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扣除期间自我们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

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我们之日止。其中利

息损失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按单利计算。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

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

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

应的差额。 

第十五条 欠款的扣除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或退还现金价值时，如果您有尚未偿还的保险单借款本息或

尚未支付的保险费，我们将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利息(见释义 17)后再行给付。 

第四部分 您所拥有的重要权益 

第十六条 保险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满后，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保险单借款，您提供的借款材

料及借款额度经我们同意后，向您发放保险单借款。累积借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及附加合同

（如果有附加合同）当时现金价值净额的 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为 180 天。在保险单借款期间，

将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保险单借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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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与说明：当本合同现金价值净额为零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十七条 年金转换选择权 

本合同交费期满后，您可以申请将本产品转换为我们允许转换的年金保险并同时申请解除本合

同。经我们核准并实施该转换后，本合同即时终止。我们将用收到年金转换申请之日本合同的现金

价值净额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当时我们允许转换的年金保险，并将按照相应年金保险合同

条款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第十八条 合同效力的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

所欠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您与我们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仍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本合同即自行终止，我们向

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第十九条 合同内容变更权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申请变更本合同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

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被保险人身故后，对合同内容的任何变更无效。 

第二十条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随时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本合同终止。为

了让您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相关的保险条款和内容，以及有更多的考虑时间，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

（含该日）15天内为犹豫期。 

一、 若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将于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并扣除 10 元

工本费后无息退还已收的全部保险费，本合同自始无效。 

二、 若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在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后 30日内向您

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三、 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 本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与说明：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第五部分 您必须了解的事项 

第二十一条 明确说明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

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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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向您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

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周岁年龄。您在申请投保时，

应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书上填明，若发生错误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且真实投保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保年龄

限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解除保险合同时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二、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

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补交保险费前已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实付保险费与

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保险金。 

三、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会

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四、您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且对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或保单借款额度产生

实质影响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予以调整。 

第二十三条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本合同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所指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您或被保险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保险金受益人，但您指定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受益

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

享有受益权。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或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在收到变更受益人的

书面通知后，应当做出批注或附贴批单，但您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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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二十五条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自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

每个保险费到期日次日起（含该日）60天为支付保险费的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仍

承担保险责任，但我们给付的保险金将扣除您未支付的保险费。如果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支付

保险费，则自宽限期结束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中止。 

特别提示和说明：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第二十七条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下落不明，后经法院宣告死亡，如果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

在保险责任期间内，或者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的，我们按照本合同的约定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

生还后 30天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本合同的效力依法确定。 

第二十八条 司法鉴定 

如果保险金申请人与我们就是否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理赔程度或条件发生争议时，保险金申请人

和我们均有权申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以确定其原因及程度等。 

第二十九条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若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可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法律）。 

第三十条 诉讼时效 

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年，自其知道或应当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一条 联系方式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您应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

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

通讯地址、邮箱发送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第六部分 释义 

1.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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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保险单周年日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的每一个保险单年度内本合同生效日的对应日。第一个保

险单周年日是指保险单生效一年后的本合同生效日期的对应日。 

  

3.保险单年度 从本合同生效日或保险单周年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的保险单周年日零时止为

一个保险单年度。 

  
4.保险费到期日 指本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

若当月没有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5.现金价值净额 指现金价值（见释义 8）扣除未还清款项及其利息、欠交保险费及其利息后的

余额。 

  

6.高度残疾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等级为 1级的情形。 

其中，《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是由原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行业标准。 
  

7.意外伤害 指因遭受意外事故并以此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意外事故指外来

的、非本意的、突然的、剧烈的、非疾病的意外事件。猝死不属于意外伤

害。 

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

状后 24 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属于疾病身故。 
  

8.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

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9.交费期满日 最后一期应交保险费所在保险单年度的最后一天。例如，交费期为 20 年的，

交费期满日为第 20 个保险单年度的最后一天；交费期为一次性交清的，交费

期满日为第 1个保险单年度的最后一天。 
  

10.毒品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

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

成分的处方药品。 
  

11.酒后驾驶 指经检测或者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

或者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后驾驶。 
  

12.无合法有效 指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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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驾驶 （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 

（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 

（4）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者不按指定时间、路

线 学习驾车。 
  

13.无有效行驶

证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2）未依法按时进行或者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14.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

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15.有效身份证

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

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户口簿等证件。 
  

16.我们认可的 

医疗机构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正式评定的二级或以上之公立医院，但不包括

上述医院的分院、联合病房或联合病床，精神病院，专供康复、休

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疗病人为目的之医疗机

构。 
  

17. 利息 本合同保险单借款利息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 

本合同欠交保险费利息按我们公布的欠交保险费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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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锦裕传家终身寿险保险费率表 
（每 1000 元保险费对应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15 年交 20 年交 

0 2,244  3,747  7,067  9,851  12,269  

1 2,244  3,747  7,067  9,850  12,268  

2 2,244  3,747  7,066  9,849  12,266  

3 2,244  3,746  7,066  9,848  12,265  

4 2,244  3,746  7,065  9,846  12,263  

5 2,244  3,746  7,064  9,844  12,261  

6 2,243  3,745  7,063  9,843  12,258  

7 2,243  3,745  7,061  9,840  12,256  

8 2,243  3,744  7,060  9,838  12,254  

9 2,242  3,743  7,058  9,836  12,251  

10 2,241  3,742  7,056  9,834  12,249  

11 2,241  3,741  7,054  9,832  12,246  

12 2,240  3,740  7,052  9,829  12,243  

13 2,239  3,739  7,051  9,827  12,241  

14 2,238  3,737  7,049  9,825  12,238  

15 2,237  3,736  7,047  9,823  12,236  

16 2,237  3,735  7,046  9,821  12,233  

17 2,236  3,735  7,045  9,819  12,231  

18 2,236  3,734  7,043  9,817  12,228  

19 2,235  3,733  7,042  9,815  12,227  

20 2,235  3,733  7,041  9,813  12,226  

21 2,234  3,732  7,039  9,811  12,226  

22 2,234  3,731  7,037  9,810  12,225  

23 2,233  3,730  7,036  9,809  12,225  

24 2,233  3,729  7,035  9,809  12,225  

25 2,232  3,728  7,034  9,808  12,224  

26 2,232  3,728  7,034  9,808  12,223  

27 2,231  3,727  7,033  9,807  12,222  

28 2,231  3,727  7,032  9,806  12,220  

29 2,231  3,727  7,032  9,805  12,218  

30 2,230  3,726  7,031  9,803  12,216  

31 2,230  3,725  7,030  9,801  12,213  

32 2,229  3,725  7,029  9,798  12,210  

33 2,229  3,724  7,027  9,795  12,206  

34 2,228  3,723  7,025  9,791  12,201  



 

14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15 年交 20 年交 

35 2,227  3,722  7,023  9,787  12,196  

36 2,226  3,721  7,020  9,782  12,190  

37 2,226  3,720  7,017  9,776  12,183  

38 2,225  3,718  7,012  9,770  12,176  

39 2,223  3,716  7,008  9,763  12,167  

40 2,222  3,714  7,002  9,755  12,158  

41 2,220  3,711  6,996  9,746  12,147  

42 2,217  3,707  6,989  9,736  12,140  

43 2,215  3,703  6,982  9,725  12,136  

44 2,212  3,698  6,974  9,717  12,135  

45 2,208  3,694  6,965  9,713  12,138  

46 2,205  3,689  6,959  9,712  12,143  

47 2,202  3,684  6,954  9,715  12,149  

48 2,199  3,680  6,953  9,719  12,154  

49 2,197  3,678  6,954  9,722  12,160  

50 2,196  3,677  6,956  9,726  12,165  

51 2,196  3,677  6,959  9,729  12,170  

52 2,196  3,678  6,963  9,731  12,175  

53 2,196  3,679  6,966  9,732  12,179  

54 

 

2,196  3,680  6,968  9,731  12,181  

55 2,196  3,682  6,969  9,729  12,182  

56 2,196  3,683  6,968  9,725   

57 2,196  3,685  6,965  9,717   

58 2,196  3,685  6,959  9,706   

59 2,196  3,683  6,950  9,691   

60 2,194  3,678  6,938  9,670   

61 2,188  3,670  6,920    

62 2,180  3,658  6,897    

63 2,170  3,645  6,868    

64 2,158  3,628  6,833    

65 2,144  3,608  6,791    

66 2,126  3,585     

67 2,104  3,555     

68 2,076  3,518     

69 2,040  3,472     

70 1,991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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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锦裕传家终身寿险保险费率表 
（每 1000元保险费对应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女性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15 年交 20 年交 

0 2,318 3,870 7,301 10,177 12,676 

1 2,318 3,871 7,301 10,177 12,676 

2 2,318 3,871 7,300 10,176 12,675 

3 2,318 3,870 7,300 10,176 12,674 

4 2,318 3,870 7,300 10,175 12,673 

5 2,318 3,870 7,299 10,174 12,672 

6 2,318 3,870 7,299 10,173 12,671 

7 2,318 3,870 7,298 10,172 12,670 

8 2,318 3,869 7,297 10,171 12,669 

9 2,317 3,869 7,296 10,170 12,668 

10 2,317 3,868 7,295 10,169 12,666 

11 2,317 3,868 7,294 10,168 12,665 

12 2,316 3,867 7,293 10,167 12,664 

13 2,316 3,866 7,293 10,166 12,663 

14 2,315 3,866 7,292 10,165 12,662 

15 2,315 3,865 7,291 10,164 12,661 

16 2,315 3,865 7,291 10,164 12,660 

17 2,314 3,865 7,290 10,163 12,659 

18 2,314 3,865 7,290 10,162 12,659 

19 2,314 3,864 7,290 10,162 12,658 

20 2,314 3,864 7,289 10,161 12,658 

21 2,314 3,864 7,289 10,160 12,658 

22 2,314 3,864 7,288 10,160 12,658 

23 2,314 3,863 7,288 10,160 12,658 

24 2,313 3,863 7,287 10,160 12,658 

25 2,313 3,863 7,287 10,160 12,658 

26 2,313 3,863 7,287 10,159 12,658 

27 2,313 3,863 7,287 10,159 12,657 

28 2,313 3,862 7,286 10,159 12,657 

29 2,313 3,862 7,286 10,158 12,656 

30 2,313 3,862 7,286 10,158 12,655 

31 2,312 3,862 7,285 10,157 12,653 

32 2,312 3,861 7,285 10,155 12,652 

33 2,312 3,861 7,284 10,154 12,650 

34 2,312 3,861 7,283 10,152 1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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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女性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15 年交 20 年交 

35 2,311 3,860 7,282 10,150 12,646 

36 2,311 3,860 7,281 10,148 12,643 

37 2,311 3,859 7,279 10,145 12,640 

38 2,310 3,859 7,277 10,143 12,636 

39 2,310 3,858 7,275 10,139 12,632 

40 2,309 3,856 7,273 10,136 12,628 

41 2,308 3,855 7,270 10,131 12,623 

42 2,307 3,853 7,267 10,127 12,619 

43 2,306 3,852 7,263 10,122 12,617 

44 2,304 3,850 7,260 10,118 12,617 

45 2,303 3,847 7,256 10,115 12,618 

46 2,301 3,845 7,252 10,114 12,621 

47 2,300 3,843 7,250 10,115 12,624 

48 2,298 3,841 7,249 10,117 12,627 

49 2,297 3,839 7,249 10,119 12,630 

50 2,297 3,839 7,250 10,120 12,633 

51 2,296 3,839 7,251 10,122 12,635 

52 2,296 3,839 7,253 10,122 12,638 

53 2,296 3,839 7,254 10,123 12,640 

54 

 

2,296 3,840 7,255 10,122 12,642 

55 2,296 3,840 7,254 10,120 12,643 

56 2,296 3,840 7,253 10,118  

57 2,296 3,841 7,251 10,113  

58 2,295 3,840 7,248 10,107  

59 2,295 3,839 7,242 10,099  

60 2,293 3,836 7,235 10,088  

61 2,290 3,832 7,225   

62 2,286 3,826 7,213   

63 2,281 3,818 7,198   

64 2,275 3,810 7,181   

65 2,267 3,799 7,160   

66 2,258 3,787    

67 2,248 3,772    

68 2,235 3,754    

69 2,220 3,733    

70 2,200 3,708    

注：本费率表为年交保险费方式的“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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